臺南市體育總會入會辦法
1、 會員申請資格： 
（1） 單項委員會：具備下列兩點即可申請入會

1. 以推展全市體育運動為主旨，組成會員須年滿20歲，戶籍分佈於本市19區（含）以上並達到人數30名(含)以上。

2.申請入會項目在全國體育團體(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等)有註冊在案者。
（2） 區體育會：以推展該區不同體育運動為主旨，組成會員須年滿20歲，設籍於其申請之該區且達五種以上不同體育運動的社團，即可申請入會。
（3） 以上組成會員須無消極資格者（如判刑確定未執行完畢、保安處分未執行完畢、破產宣告、禁治產宣告）。

2、 申辦流程：

(1) 提出申請（需準備資料如第三項應備證件）→本會核准籌組→籌備工作→召開成立大會→本會登記立案（核發證書）
(2) 籌備會議及召開成立大會需函文本會列席。
3、 應備證件：
（1） 入會申請書（附件一）
（2） 章程草案(附件二)
（3） 發起人名冊(附件三)
（4） 項目介紹：項目特性、場地、教練及訓練(推廣)方式。(競技項目須含項目培訓計畫)
（5） 同意入會者須繳納壹拾萬元入會費。
4、 奉核准籌組後，請備妥以下資料，函文至本會，以利核發證書：

（1） 籌備會議紀錄

（2） 成立大會會員大會紀錄

（3） 委員（理監事）名冊

（4） 幹事部名冊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施行。

5、 附件一

臺南市體育總會各項運動團體發起組織申請書

	申請組織團體名稱
	

	運動項目
	
	團體組織區域
	臺南市　　　區

	通訊會址
	

	通訊電話
	

	發起人組織宗旨與緣由
	

	發起人代表姓名
	
	發起人人數
	

	經費來源
	

	活動(訓練)對象
	

	活動(訓練)場所
	

	活動(訓練)方式
	


上申請屬貴會管轄  敬祈
鑑核批遵

謹呈
臺南市體育總會

發起人代表姓名：





（蓋章）
臺南市體育總會各單項運動委員會組織通則

一、臺南市體育總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係依據臺南市體育總會會章第三十九條之規定組織之。

二、本委員會定名為臺南市體育總會○○委員會。（奉臺南市政府指示，本委員會不論對內對外均需使用臺南市體育總會全銜名稱）。

三、本委員會依據臺南市體育總會提倡體育為宗旨專以推動本市○○運動增進國民健康發揚民族精神為目的。

四、本委員會設有固定會址，並知會臺南市體育總會，變更亦同。

五、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1)辦理有關推動全市○○運動事項。

(2)秉承臺南市體育總會之指導在本市主辦全省性或區域性比賽。

(3)協助並指導本市各地區舉辦地方性比賽。

(4)指導各種有關○○運動團體組織事項。　　

(5)辦理各機關社團托辦○○運動推進事項。

(6)促進○○運動設備之改善及其他有關事項。

六、本委員會為臺南市體育總會所屬之技術性組織對上級機關不得直接行文，須行文至臺南市體育總會函轉上級單位辦理。

七、本委員會為委員制，由本市體育總會理事長成立遴選小組遴選倡導運動熱心人士一人為主任委員，提請理事會同意敦聘；再由主任委員籌組委員會及幹事部。主任委員得遴聘副主任委員一至三人，常務委員、委員、常務監察委員、監察委員名額十三至三十五人，委員中指定三分之一擔任常務委員，並推選會員代表三人出席體育總會會員代表，代表員額以配合體育總會理監事任期為原則，不得任意變更人數。主委或總幹事其中一人為當然代表，另二員須為委員會擔任委員職務或實際參與會務之幹部人員。委員任期四年任滿即辦理改組，各單項委員會任期統訂為四年，主任委員以連選得連任一次為原則。（委員如辭職或人數不足時，委員名單可更換或補聘，但辭職委員需完成辭職手續，委員會即可辦理更換或補聘）
八、本委員會設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一至二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各種會務。

九、本委員會視業務之需要在總幹事及副總幹事之下分設總務、競賽、輔導、連絡等各組（如有業務特殊之委員會可增加其他各組）各組設組長一人，由總幹事遴選報請主任委員核定，由臺南市體育總會○○委員會聘任之秉承主任委員，總幹事之指示協助辦理業務。

十、本委員會得設裁判會，由主任委員在倡導○○運動資深之裁判員中遴選若干人擔任裁判，其中指定一人為裁判長，裁判會之任務如下：

　　(1)審定○○裁判資格。

(2)比賽裁判之派定。

十一、本委員會得設顧問若干人，由委員會議通過後聘請之。

十二、本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委員、顧問等均為名譽職。

十三、本委員會舉行會議如下：

　　(1)全體委員會議半年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由召開臨時全體委員會議。

(2)常務委員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由召開臨時常務委員會議。

(3)視各委員會實際情形，定期舉行業務會議，由總幹事召集之，唯不得少於三個月。

(4)裁判會議每六個月舉行一次，由裁判長召集之，必要時臨時召開之。

十四、本委員會所需之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1)委員顧問或各社團及地方人士之捐助。

(2)政府之補助。

(3)附屬事業之盈餘。

(4)本委員會基金之孳息。

十五、本委員會舉行各種會議須請市政府有關單位及體育總會理事長、秘書長出席指導並將會議紀錄送本體育總會備查。

十六、本委員會工作業務計劃及經費收支情形，每年度應提出向全體委員會議報 告並送臺南市體育總會備查；同時於每年度1～5月繳交會員代表人數（3名）分年繳納，每人每年新臺幣貳仟元整。未依規定繳納者，於會員代表大會中將喪失會員代表各項權利。

十七、本會於解散後其剩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十八、本通則依臺南市體育總會組織章程第四十條辦理實施。

十九、本通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臺南市體育總會備查。

二十、本章程設立但書一則。

臺南市體育總會　　　　委員會組織章程－但書

說    明
茲因以往許多單項委員會組織，皆由非專業人士擔任會員及委員，造成無法推展單項委員會之各項會務，故設此旦書，請遵辦。

決    議

為強化本會會員資格，本會會員須符合本會入會資格，有（段數）資格人數須符合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

附件三

_____________________發起人名冊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住址
	電話
	備註

	
	
	
	
	
	

	
	
	
	
	
	

	
	
	
	
	
	

	
	
	
	
	
	

	
	
	
	
	
	

	
	
	
	
	
	

	
	
	
	
	
	

	
	
	
	
	
	

	
	
	
	
	
	

	
	
	
	
	
	

	
	
	
	
	
	

	
	
	
	
	
	

	
	
	
	
	
	

	
	
	
	
	
	

	
	
	
	
	
	


